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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98_93_E6_80_A7_E8_c27_27633.htm 一、进口捐赠物资的通

关手续。 1．捐赠物资进口前，受赠单位应持的有关接受捐

赠的批准文件、捐赠书及有关资料，到所的地主管海关办理

审核手续。海关审核捐赠资料无误后，签发海关对华侨、港

澳台同胞捐赠物资审核验放表一式三联。主管海关留存一联

，另两联制作关封交受赠单位凭以向进境地海关办理进口手

续。 2．捐赠物资进口时，受赠单位或其代理人应填写进口

货物报关单，向进境地海关申报，提供有关接受捐赠的批准

文件、捐赠书和主管海关签发的海关对华侨、港澳台同胞捐

赠物资审核验放表及其他有关单证。 进口捐赠物资属于国家

实行配额、许可证、特定产品和特定进口商品以及机电产品

进口登记管理的，应向海关提供进口许可证及有关进口证明

。 进口捐赠物资属于国家规定的动植物检疫、药品检验、食

品卫生检验、无线电管理、环境保护管理以及其他进口管理

商品的， 应向海关提供有关检验、管理部门的证明和批件。 

进境地海关审核申报单证无误后，按规定征收进口关税和进

口环节税，验放有关货物。将一联捐赠物资审核验放表寄回

主管海关作为反馈捐赠物资实际进口情况的资料。 二、无偿

援助和赠送物资的通关手续。 外国政府、国际组织无偿援助

物资进口时，进口单位应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向进境地海关

申报，并根据不同援助渠道分别提供以下归口管理部门的证

明文件： （1）由外经贸部归口管理的我国与联合国系统多

边经济技术合作活动的无偿援助物资，应出具外经贸部所属



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联合国多边经济技术合作活动

物资报关证明和联合国有关机构驻华代表处给海关的证明信

。 澳大利亚等国政府无偿援助项目进口设备、物资，联合国

在华建立区域技术合作中心无偿援助进口设备、物资以及联

合国有关组织机构在合作项目内赠送的设备、物资，也应出

具上述报关证明。 （2）由外经贸部归口接受的国际机构和

其他国家提供的救灾物资，应出具外经贸部主管司、局的批

准文件；其余救灾物资应出具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中

国红十字总会的批准文件。 （3）两国政府双边的赠款项目

进口的物资，应出具外经贸部外国贷款管理司的经济技术合

作项目海关免税证明。 利用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赠款进口

的设备、物资，应出具中国银行国际金融司的有关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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